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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辦法依據教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規定（中華民國108年7月2日桃教中字第1080056564號函）辦理。
二、國民中學學習領域範圍：
共有語文（含國文、英語）、數學、社會、健康與體育、自然科學、藝術、綜合活動及科技等八大領域課程。
三、成績評量共分為：
1、定期評量：每學期共三次，評量方式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訂定之，占定期成績50%。
2、平時評量：由任課老師訂定評量標準，占定期成績50%。
3、領域學期總成績：由各次定期成績之平均。
4、八大領域學期總成績：各領域學期總成績乘以學習節數，所得總和再以每週學習領域總節數除之。
5、學習領域畢業成績：由六學期的領域學期總成績平均所得。
四、評量方式：以多元、適性為原則，包含筆試、口試、表演、實作、作業、報告、資料蒐集整理、鑑賞、晤談、實踐、自評、互評、校外學習、檔案評量等。
五、定期評量補考規定（補考日期由教務處統一安排，並提前宣佈）：
1、學生於定期評量期間，無故缺考者，不得補考，其成績以零分計算。
2、學生因故需請假者，學生須主動事先知會導師同意並至學務處辦理請假手續，核准後主動將請假存根聯於補考當天送交教務處備查，始准允參加補考。
3、學生於實施定期評量時因故缺考，其經學校准假者，應於銷假後立即補
   考，其補考成績以實得分數計算。
4、學生中途輟學而復學者，其當學期缺課期間之成績，由任課教師按領域(學科)以補考或適當之多元評量方式評定之;無故缺課達一學期以上，返校繼續就讀者，其整學期缺課期間之成績以零分計算。
六、學生畢業條件說明：以下三項條件皆須符合，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，未達條件者，發給修業證明書（自108年8月1日之後入學者適用）。
1、學生出席日數（扣除學校核可之公、喪、病假）需達六學期總出席日數的三分之二以上。
2、學生經改過銷過後，其懲罰記錄累計未滿3大過（三小過等同一大過）者。
3、八大學習領域畢業成績至少須4大學習領域達丙等（60分）以上。
七、本辦法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